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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海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出资结构图

7、杭州联创永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出资结构图

8、浙江美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

9、上海盛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

10、赣州高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

11、赣州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图

12、天津赛富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出资结构图

（四）红石创投历史沿革

2009年12月25日，赣州市章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赣虔）登记内名预核字【2009】第05340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赣

州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等16个投资人设立赣州红石矿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首期累计实际认缴出资总额为2.525亿元。

2010年2月3日，经赣州市章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60702310002376号《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核准红石创投设立。

2010年9月原合伙人北京众和荣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红石创投全部财产份额分别转让给上海国声钢铁有限公司及上海盛昀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不再持有任何的有限合伙权益，转让后上海国声钢铁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650万元，持有红石创投基金1.3%的财产份额；

上海盛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850万元，持有红石创投基金1.7%的财产份额。

2011年6月，原合伙人涂师红先生减资人民币100万元，减资后涂师红先生实际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400万元，为其认缴出资额的80%。

（五）红石创投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和财务指标

1、主要业务情况

红石创投经营范围包括：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证券、期货、金融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重点投资赣州及周边地区优质企

业，特别是优质矿产资源企业。由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项目投资，目前尚处于投资及管理期，并未通过项目退出实现投资收益，故从2010年成

立至今收益为负数。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1）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

12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2010年

12月31日

总资产 36,537.92 37,755.92 24,171.34

总负债 11.61 10.8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6,526.32 37,745.12 24,171.34

（2）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1,218.80 -1,176.22 -1,078.66

利润总额 -1,218.80 -1,176.22 -1,078.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218.80 -1,176.22 -1,078.66

（六）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红石创投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的情况。

（七）红石创投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2013年6月30日，红石创投除持有晨光稀土12.5%股份外，其它参控股企业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所属行业 关联关系

1 赣县世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28,825.00 14.40% 有色金属冶炼 参股

（八）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2012年3月9日至本预案签署之日，红石创投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王晓滨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务，2013年3月28日，王晓滨已向

上市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王晓滨的辞职将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方能生效。在此期间，王

晓滨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三、包钢稀土基本情况

（一）包钢稀土概况

名称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秉利

注册资本 242,204.40万元

住所 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营业执照注册号 150000000006308

税务登记证号 内国税字150240701463622

成立时间 1997年9月12日

经营范围

稀土精矿，稀土深加工产品，稀土新材料生产与销售，稀土高科技应用产品的开发、生产与

销售；出口本企业生产的稀土产品、充电电池、五金化工产品（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16

种出口商品除外）；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生产、销售冶金、化工产品（专营除外），技术咨询、信息服务；建筑安装、修理（除专营）；铁

精粉的生产与销售；铌精矿及其深加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法律、新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二）包钢稀土股权结构

截至2013年6月30日，包钢稀土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比例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4,257.41 38.92%

嘉鑫有限公司（香港） 23,800.00 9.83%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55.66 0.60%

包钢综合企业（集团）公司 1,200.00 0.50%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富时中国A50ETF 933.08 0.39%

中国银行－嘉实沪深3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82.36 0.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79.97 0.24%

中国建设银行－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2.24 0.2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519.02 0.2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3.90 0.21%

其他流通股东 117,510.76 48.51%

合计 242,204.40 100.00%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2013年6月30日，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包钢稀土38.92%股份，为包钢稀土的第一大股东。

截至2013年6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持有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73.23%股权，为包钢稀土的实际控制人。

（四）包钢稀土历史沿革

1997年9月12日，包头钢铁公司以所属稀土三厂及选矿厂稀选车间为基础，联合嘉鑫有限公司（香港）、包钢综合企业（集团）公司以募集

方式，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内政股批字（1997）第1号文批准，设立内蒙古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8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稀土高科（包钢稀土原简称）于1997年9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司上市时的股本为260,350,000股，其中8,000万股为社会公众股

（包括800万股内部职工股）。

包头钢铁公司稀土三厂及选矿厂稀选车间的资产经评估，并经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评（1997）397号文批复确认：净资产为15,634.23

万元。上述资产经内蒙古自治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内国资工字（1997）61号文批复界定为：按1.176:1比例折股，包头钢铁公司持有13,294.41万

股，另外嘉鑫有限公司以一笔相当于4,116万元的美元入资（美元汇率以到帐前一天中国银行发布的外汇兑换牌价之买价与卖价的中间价进

行计算），包钢综合企业（集团）公司投入货币资金1,458.93万元，也按1.176:1比例折股，分别持有3,500万股和1,240.59万股。

1998年5月22日，包钢稀土召开了199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公司1997年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包钢稀土以

1997年末总股本26,035万股为基数按10:1送红股，以1997年末总股本26,035万股为基数按10:3实施转增。此方案于1998年5月29日实施后，公司

总股本为36,449万股。

1999年10月6日，包钢稀土召开1999年度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1999年度增资配股议案。本次配股以公司1999年12月31日总股本

36,449万股为基数，每10股配售3股。向国有法人配售558.4万股，向社会公众股东配售3,360万股。本次实际配售股份数量为3,918.4万股，配股后

公司股本总数为40,367.4万股。

公司审议并通过的配股方案，经中国证监会呼和浩特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1999）24号文件初审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公司字（2000）16号文核准。于2000年3月8日实施。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安排，本次配股新增可流通部分于2000年4月12日上市交易。

2008年4月23日，包钢稀土召开了2007年度股东大会，经审议批准，公司实施了以2007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40,367.4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送5股红股、派发1.00元现金红利（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股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

案。本次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本总额增至80,734.8万股。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08年5月16日。

2011年4月27日，包钢稀土召开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以截止2010年12月31日总股本80,

734.8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5股红股、派发1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送红股40,367.40万股，派发股利8,073.48万元。方案实施后公

司总股本增至121,102.20万股。

2012年4月18日，包钢稀土召开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以截止2011年12月31日总股本

121,102.2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10股红股、派发3.5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送红股121,102.20万股，派发股利42,385.77万元。方案

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242,204.40万股。

（五）包钢稀土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和财务指标

1、主要业务情况

包钢稀土主要从事稀土开采与加工，稀土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业务。截至2012年12月31日，包钢稀土总资产176.50亿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67.20亿元；2012年度，包钢稀土实现营业收入92.4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5.10亿元。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1）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

12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2010年

12月31日

总资产 1,764,986.69 1,472,663.29 878,958.12

总负债 771,599.11 564,890.94 451,837.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71,992.38 563,345.37 241,624.38

（2）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营业收入 924,175.05 1,152,826.21 525,793.73

营业利润 202,276.03 726,632.16 182,199.81

利润总额 209,597.74 727,554.95 184,211.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51,038.36 347,842.35 75,073.88

（六）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包钢稀土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的情况。

（七）包钢稀土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2013年6月30日，除持有晨光稀土9.25%的股份外，包钢稀土参控股的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稀土加工类企业

内蒙古稀奥科贮氢合金有限公司

1,300.00

（美元）

生产、销售混合稀土贮氢合金材料 75.00%

内蒙古稀奥科镍氢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5,000.00 生产、销售镍氢动力电池 100.00%

包头科日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125.00

（美元）

附加值的稀土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50.50%

全南包钢晶环稀土有限公司 18,205.67 稀土产品及应用产品的生产、销售 49.00%

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 13,252.00 稀土产品及应用产品的生产、销售 100.00%

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00.00 稀土产品、混合氯化稀土的生产、销售 36.05%

包头市京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1,200.00 高纯稀土化合物的生产和销售 46.67%

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 5,001.00 稀土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技术咨询服务 51.00%

北京三吉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3,500.00

钕铁硼永磁材料储氢材料、稀土及其合

成材料的生产、销售、技术咨询

44.00%

信丰县包钢新利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3,846.00

稀土分组、分离产品、稀土金属生产销

售

48.00%

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17,600.00 稀土磁性材料的生产、销售 100.00%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

934.50

（美元）

生产和销售稀土抛光粉 60.00%

包头瑞鑫稀土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880.00

生产单一稀土金属、特种稀土合金和稀

土金属材料

79.51%

安徽包钢稀土永磁合金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9,000.00

钕铁硼速凝薄带合金片的研发、 生产、

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

60.00%

包头昭和稀土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000.00

（日元）

生产和销售各种钕铁硼合金及其它稀

土应用金属

30.00%

内蒙古包钢稀土林峰科技有限公司 3,900.00

稀土选矿药剂及新产品开发、生产与销

售

10.26%

中山市天骄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2,000.00 生产、销售混合稀土贮氢合金材料 66.50%

宁波包钢展昊新材料有限公司 15,000.00

钕铁硼速凝甩带合金的研发及技术咨

询服务

51.00%

包钢天彩靖江科技有限公司 25,000.00

三基色荧光粉、发光材料研发、生产、销

售

35.00%

包头市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50,000.00

生产销售医用核磁共振设备等医用仪

器

40.00%

稀土科研类企业

包头稀土研究院 10,790.6

冶金稀土的技术转让、 咨询、 开发、服

务、分析检测

100.00%

稀土贸易类企业

上海鄂博稀土贸易有限公司 50.00 销售稀土产品、钢材、建材等 90.00%

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47,000.00

稀土氧化物、化合物、稀土金属、合金等

稀土产品的采购、仓储、销售

67.00%

（八）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包钢稀土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沃本新材基本情况

（一）沃本新材概况

名称 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平

注册资本 350.00万元

住所 上犹县东山镇上西村路金鑫花园县广播电影电视新闻中心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724210002513

税务登记证号 上地税证字360724558462079

成立时间 2010年7月8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对各类行业的投资及管理服务，资产经营管理服务，

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有专项规定的

除外）

（二）沃本新材股权结构

截至2013年6月30日，沃本新材的股权结构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身份证 公司任职 认缴出资额 比例

黄 平 36210119660701XXXX 晨光稀土董事长、总经理 137.43 39.27%

刘明福 36242619681013XXXX 晨光稀土董事、财务总监 14.00 4.00%

李雅民 36212219700417XXXX 晨光稀土上犹金属事业部总经理 14.00 4.00%

孙 薇 32110219810924XXXX

2010年11月到2011年3月期间曾任晨光稀土董事，

现任晨光稀土顾问

14.00 4.00%

刘君华 36210119760115XXXX 晨光稀土董事、人力资源内控总监 10.92 3.12%

黄建荣 36010319661201XXXX 全南新资源总经理、步莱铽总经理 10.92 3.12%

钟庆华 42242919690919XXXX 晨光稀土采购总监、董事会秘书 10.92 3.12%

陈 燕 36210119720515XXXX 晨光稀土质控总监 10.50 3.00%

赖心兰 36212519640515XXXX 晨光稀土上犹金属事业部生产部部长 10.43 2.98%

罗恩桂 36242619691115XXXX 格瑞特生产部长 8.82 2.52%

魏海辉 36212919771030XXXX 晨光稀土销售部经理 7.28 2.08%

罗梅珍 36242619660906XXXX 腾远钴业副总经理 7.00 2.00%

李一逊 36212319500724XXXX 晨光稀土行政总监 7.00 2.00%

黄小玲 36210119730308XXXX 晨光稀土采购部经理 7.00 2.00%

黄 敏 36210119681202XXXX 晨光稀土采购部职员 5.88 1.68%

谭丽华 36213019781019XXXX 全南新资源财务经理 5.43 1.55%

黄正荣 36250119711020XXXX 全南新资源沉淀焙烧车间主任 5.43 1.55%

樊佐军 51062319731028XXXX 全南新资源综合车间主任 5.43 1.55%

张虎军 61232319780826XXXX 全南新资源生产部长 5.43 1.55%

邱小玉 36212419761103XXXX 晨光稀土财务部经理 5.43 1.55%

刘玲娟 36212119650610XXXX 晨光稀土证券事务代表 5.43 1.55%

张小军 36040319621017XXXX 全南新资源综合副总经理 5.43 1.55%

刘烈忠 36212619750702XXXX 晨光稀土上犹金属事业部物控部主任 5.43 1.55%

王承贵 36212519681116XXXX 晨光稀土上犹金属事业部生产部副部长 5.43 1.55%

汪和平 36011119681205XXXX 步莱铽生产部部长 5.43 1.55%

许润兰 36210119550515XXXX 中辰精细财务经理 3.85 1.10%

刘 环 36210119540724XXXX 晨光财务部会计 3.85 1.10%

钟 玲 36212519560605XXXX 晨光行政副总监 3.50 1.00%

曾明芳 44010519801013XXXX 晨光稀土采购部副经理 3.00 0.86%

王英佩 36210119710729XXXX 晨光稀土综合部主任 2.80 0.80%

谢有玲 36210119640310XXXX 晨光稀土销售部副经理 2.62 0.75%

合计 350.00 100.00%

（三）沃本新材历史沿革

2010年4月22日，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黄平、刘明福、李雅民、罗恩桂、刘君华等5个自然人共同出资设立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

公司。2010年 7月8日， 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赣州沃本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设立， 颁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724210002513）。

赣州中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赣中浩会验字【2010】第0213号” 验资报告，截止2010年6月22日止，沃本新材已收到股东缴纳

的首期注册资本70万元，出资为货币。

2010年7月22日，沃本新材已收到股东缴纳的第二期注册资本280万元，出资为货币。赣州中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赣中浩会验

字【2010】第0260号验资报告，公司累计实缴注册资本为350万元，股东及其股权结构不变。

沃本新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 所占比例

1 黄 平 308.00 88.00%

2 刘明福 14.00 4.00%

3 李雅民 14.00 4.00%

4 罗恩桂 7.00 2.00%

5 刘君华 7.00 2.00%

合计 350.00 100.00%

2010年10月20日，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通过吸收孙薇、赖心兰、魏海辉、罗梅珍、黄敏、黄正荣、樊佐军、张虎军、邱小玉、刘玲娟、张小

军、王承贵、刘烈忠、谭丽华、王英佩、黄建荣等16人成为公司股东。

同意赖心兰、魏海辉、罗梅珍等18人以226.52万元受让黄平持有的33.05%股权。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黄 平 192.28 54.94%

2 刘明福 14.00 4.00%

3 李雅民 14.00 4.00%

4 孙 薇 14.00 4.00%

5 刘君华 10.92 3.12%

6 罗恩桂 10.92 3.12%

7 黄建荣 10.92 3.12%

8 赖心兰 10.43 2.98%

9 魏海辉 7.28 2.08%

10 罗梅珍 7.00 2.00%

11 黄 敏 5.88 1.68%

12 黄正荣 5.43 1.55%

13 樊佐军 5.43 1.55%

14 张虎军 5.43 1.55%

15 邱小玉 5.43 1.55%

16 刘玲娟 5.43 1.55%

17 张小军 5.43 1.55%

18 王承贵 5.43 1.55%

19 刘烈忠 5.43 1.55%

20 谭丽华 5.43 1.55%

21 王英佩 3.50 1.00%

合计 350.00 100.00%

2011年3月12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决议：同意钟庆华、陈燕、李一逊、汪和平、黄小玲5人以40.85万元受让黄平持有的

11.67%的股权。

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黄 平 151.43 43.27%

2 刘明福 14.00 4.00%

3 李雅民 14.00 4.00%

4 孙 薇 14.00 4.00%

5 刘君华 10.92 3.12%

6 罗恩桂 10.92 3.12%

7 黄建荣 10.92 3.12%

8 钟庆华 10.92 3.12%

9 陈燕 10.50 3.00%

10 赖心兰 10.43 2.98%

11 魏海辉 7.28 2.08%

12 罗梅珍 7.00 2.00%

13 李一逊 7.00 2.00%

14 黄小玲 7.00 2.00%

15 黄 敏 5.88 1.68%

16 黄正荣 5.43 1.55%

17 汪和平 5.43 1.55%

18 樊佐军 5.43 1.55%

19 张虎军 5.43 1.55%

20 邱小玉 5.43 1.55%

21 刘玲娟 5.43 1.55%

22 张小军 5.43 1.55%

23 王承贵 5.43 1.55%

24 刘烈忠 5.43 1.55%

25 谭丽华 5.43 1.55%

26 王英佩 3.50 1.00%

合计 350.00 100.00%

2012年9月29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决议：同意钟玲、许润兰、谢有玲、曾明芳、刘环以合计16.80万元受让黄平持有公司

4.8%的股权，黄平分别受让王英佩和罗恩桂持有公司0.2%和0.6%的股权。

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黄 平 137.43 39.27%

2 刘明福 14.00 4.00%

3 李雅民 14.00 4.00%

4 孙 薇 14.00 4.00%

5 刘君华 10.92 3.12%

6 黄建荣 10.92 3.12%

7 钟庆华 10.92 3.12%

8 陈 燕 10.50 3.00%

9 赖心兰 10.43 2.98%

10 罗恩桂 8.82 2.52%

11 魏海辉 7.28 2.08%

12 罗梅珍 7.00 2.00%

13 李一逊 7.00 2.00%

14 黄小玲 7.00 2.00%

15 黄 敏 5.88 1.68%

16 谭丽华 5.43 1.55%

17 黄正荣 5.43 1.55%

18 樊佐军 5.43 1.55%

19 张虎军 5.43 1.55%

20 邱小玉 5.43 1.55%

21 刘玲娟 5.43 1.55%

22 张小军 5.43 1.55%

23 刘烈忠 5.43 1.55%

24 王承贵 5.43 1.55%

25 汪和平 5.43 1.55%

26 许润兰 3.85 1.10%

27 刘 环 3.85 1.10%

28 钟 玲 3.50 1.00%

29 曾明芳 3.00 0.85%

30 王英佩 2.80 0.80%

31 谢有玲 2.62 0.75%

合计 350.00 100.00%

（四）沃本新材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和财务指标

1、主要业务情况

沃本新材经营范围包括：对各类行业的投资及管理服务，资产经营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以上项目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务院决定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沃本新材为晨光稀土的员工持股公司，故从2010年成立至今主营业务收入均为零。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1）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

12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2010年

12月31日

总资产 349.05 349.37 349.45

总负债 -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49.05 349.37 349.45

（2）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0.32 -0.08 -0.55

利润总额 -0.32 -0.08 -0.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0.32 -0.08 -0.55

（五）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沃本新材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的情况。

（六）沃本新材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2013年6月30日，除持有晨光稀土6.00%股份外，沃本新材无其他参控股企业。

（七）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沃本新材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虔盛创投基本情况

（一）虔盛创投概况

企业名称： 赣州虔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赣州盛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曹晓秋）

主要经营场所： 赣州市章贡区张家围路7号8楼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702310003150

税务登记证号： 赣章地税证字360702558476630

成立时间： 2010年7月27日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业务（法律、法规规定需经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二）虔盛创投股权结构

截至2013年6月30日，虔盛创投的合伙人出资结构为：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际出资额 投资比例

1 上海致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00.00 22,260.00 48.61%

2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6,360.00 13.89%

3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6,360.00 13.89%

4 上海利时和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10,000.00 6,360.00 13.89%

5 陆纯 4,000.00 2,544.00 5.56%

6 上海盛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 420.00 2.78%

7 赣州盛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616.00 1.39%

合 计 72,000.00 44,920.00 100.00%

（三）虔盛创投出资结构

（四）虔盛创投历史沿革

2010年7月13日，赣州市章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赣虔）登记内名预核字【2010】第03689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同意上

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赣州盛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赣州虔盛创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2010年7月27

日，经赣州市章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60702310003150号《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核准虔盛创投设立。

设立时合伙人名录：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2,500.00 47.62%

2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2,500.00 47.62%

3 赣州盛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250.00 4.76%

合计 21,000.00 5,250.00 100.00%

2010年7月23日，赣州盛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向赣州市章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承诺函，承诺承担赣州虔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的法律责任并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2011年6月3日，虔盛创投的各合伙人签订《赣州虔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经修订之有限合伙协议》，接纳上海致盛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利时和投资中心（普通合伙）和陆纯成为本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2011年9月23日，虔盛创投的各合伙人签订《赣州虔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经修订之有限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接纳上海盛尔投

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成为本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五）虔盛创投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和财务指标

1、主要业务情况

虔盛创投经营范围包括：企业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业务（法律、法规规定需经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重点投资赣州及周边地区优

质企业，以国家和地方鼓励的产业方向、具有高技术和高成长性的优质中小企业为主。由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项目投资，目前尚处于投资初

期，并未通过项目退出实现投资收益，故从2010年成立至今收益为负数。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1）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

12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2010年

12月31日

总资产 35,924.26 36,348.80 33,112.75

总负债 - 3,250.00 15,50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5,924.26 33,098.80 17,612.75

（2）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114.94 -1,739.60 -161.60

利润总额 -114.94 -1,739.60 -161.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14.94 -1,739.60 -161.60

（六）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虔盛创投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的情况。

（七）虔盛创投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2013年6月30日，虔盛创投除持有晨光稀土4.44%股份外，其它参控股企业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所属行业 关联关系

1 赣县世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28,825.00 20.00% 有色金属冶炼 参股

2 崇义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7.70% 林业 参股

3 江阴浩博科技有限公司 734.39 6.31% 新能源 参股

4 帝奥微电子有限公司 12,236.00 14.15% 集成电路行业 参股

（八）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虔盛创投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宏腾投资基本情况

（一）宏腾投资概况

企业名称： 上犹宏腾新材料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熊国槐

主要经营场所： 上犹县东山镇上西村路金鑫花园县广播电影电视新闻中心旁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724310003915

税务登记证号： 上地税证字360724593795258

成立时间： 2012年4月23日

经营范围：

对各类服务业的投资及管理服务，资产经营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从事以上

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宏腾投资股权结构

截至2013年6月30日，宏腾投资的股权结构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际出资额 出资比例

熊国槐 540.00 540.00 50.00%

刘筱凤 540.00 540.00 50.00%

合计 1,080.00 1,080.00 100.00%

（三）宏腾投资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和财务指标

1、主要业务情况

宏腾投资经营范围包括：对各类行业的投资及管理服务，资产经营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及咨询服务，投资咨询服务（从事以上经营项目国

家法律、法规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司为晨光稀土的原有股东合并设立的持股公司，从2012年成立至今主营业务收入均为零。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1）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

12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2010年

12月31日

总资产 1,080.00 n/a n/a

总负债 - n/a n/a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80.00 n/a n/a

（2）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营业收入 - n/a n/a

营业利润 - n/a n/a

利润总额 - n/a n/a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n/a n/a

（四）宏腾投资历史沿革

2012年4月20日，熊国槐、刘筱凤向上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企业名称与核准申请书》及《合伙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申请设立宏

腾投资。同日，熊国槐、刘筱凤签署《合伙协议》，约定宏腾投资的注册资本为1,080万元，熊国槐、刘筱凤各投资5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0%。

2012年7月9日，上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宏腾投资核发了《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360724310003915）。

（五）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宏腾投资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的情况。

（六）宏腾投资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2013年6月30日，宏腾投资除持有晨光稀土3.00%的股份外，无其他参控股企业。

（七）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宏腾投资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熊国槐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姓名 熊国槐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1119630913****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昌东工业园石桥村老熊自然村41号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昌东工业园石桥村老熊自然村41号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最近三年，熊国槐一直担任南康市金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经理。

3、控制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2013年6月30日，除间接持有晨光稀土股份外，未持有除晨光稀土以外其他企业的股份。

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熊国槐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熊国槐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的情况。

（九）刘筱凤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姓名 刘筱凤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212219620307****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萝州街11号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萝州街11号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最近三年，刘筱凤退休在家，未从事任何职业或担任任何职务。

3、控制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2013年6月30日，除间接持有晨光稀土股份外，未持除晨光稀土以外其他企业的股份。

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刘筱凤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刘筱凤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的情况。

七、赵平华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姓名 赵平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52019620615****

住所 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镇虞山新村1幢308室

通讯地址 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镇虞山新村1幢308室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最近三年，赵平华一直担任江苏保利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

（三）控制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2013年6月30日，除持有晨光稀土2.35%的股份外，赵平华持有江苏保利有色金属有限公司80%的股权。

（四）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赵平华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的情况。

（五）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赵平华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伟创富通基本情况

（一）伟创富通概况

企业名称： 新疆伟创富通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晓芳

主要经营场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高新街258号数码港大厦2015-39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03349941

税务登记证号： 乌地税登字650152799249551

成立时间： 2007年2月8日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

相关咨询服务，投资与资产管理。

（二）伟创富通股权结构

截至2013年6月30日，伟创富通的股权结构为：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实际出资额 出资比例

刘晓芳 500.00 500.00 83.33%

孙伟琦 100.00 100.00 16.67%

合计 600.00 600.00 100.00%

（三）伟创富通历史沿革

2011年1月5日，深圳市伟创富通投资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公司的注册地址迁移至新疆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同意将公司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合伙企业，深圳市伟创富通持有的晨光稀土的股份由新疆伟创富通承继。

2011年3月15日，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工商分局出具了（新）名称欲核内【2011】第032236号《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核准深圳伟创

富通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新疆伟创富通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2011年4月13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分局核发了《有限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四）伟创富通最近三年主要业务状况和财务指标

1、主要业务情况

伟创富通经营范围包括：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

询服务，投资与资产管理。重点投资全国各地优质企业，以国家和地方鼓励的产业方向、具有高技术和高成长性的优质中小企业为主。公司的

主营业务为项目投资，2012年无项目退出，公司实现净利润为负数。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1）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

12月31日

2011年

12月31日

2010年

12月31日

总资产 12,761.89 13,615.73 13,562.56

总负债 11,448.62 11,737.67 13,068.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13.27 1,878.06 493.94

（2）经营成果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204.79 8,737.41 -0.78

利润总额 -204.79 8,737.38 -0.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04.79 8,737.38 -0.79

（五）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伟创富通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的情况。

（六）伟创富通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2013年6月30日，伟创富通除持有晨光稀土2.00%股份外，其它参控股企业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所属行业 关联关系

1 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 40,000.00 6.04%

有色金属开采

冶炼

参股

（七）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伟创富通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九、黄建荣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姓名 黄建荣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10319661201****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广州路528号

通讯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广州路528号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最近三年，黄建荣一直担任晨光稀土控股子公司全南新资源的总经理，从2012年10月起，同时担任子公司步莱铽的总经理。

（三）参控股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2013年6月30日，除持有晨光稀土1.30%的股份外，黄建荣还持有沃本新材3.12%的股权。

（四）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黄建荣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的情况。

（五）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黄建荣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十、王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姓名 王为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1010619690822****

住所 上海市延安中路930弄16号

通讯地址 上海市延安中路930弄16号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最近三年，王为一直担任上海晋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三）控制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2013年6月30日，除持有晨光稀土0.91%股份外，王为控股或参股的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比本

（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上海晋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100.00%

从事新材料、化工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化工原料产品等

（四）最近五年处罚情况

最近五年内，王为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

情况。

（五）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王为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不足

上市公司2010年、2011年、2012年三年营业收入分别为4,441.45万元、898.05万元和6,520.64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703.20万元、445.13万元和368.86万元，主要来源于租金收入、物业管理收入及出售投资性房地产收入。

2010年、2011年和2012年，本公司通过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处置投资性房地产以及长期股权投资的收益使得公司保持盈利。2010年，本公

司通过转让深圳市旭飞华天苑二楼商业物业获得3,600.00万元营业收入；2011年， 本公司通过转让深圳市旭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90%的股权

获得3,336.00万元的投资收益；2012年，本公司通过转让深圳市旭飞花园裙楼二层A、B商业物业获得5,700.00万元的营业收入。

为了扭转本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不足的情况，自2012年起，本公司在物业租赁之外开展了设备采购、租赁及配套技术服务业务。但

由于新业务在2012年度处于设备采购阶段，本公司的业务结构调整还未产生大额收益。

由于整体运营规模较小，本公司未能为全体股东带来合理的回报。为保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本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注入优

质资产，增强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股东提供回报。

（二）赣南地区稀土产业获得国家政策扶持

2012年7月，国务院下发国发【2012】21号《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苏区振兴意见》” ），

其中将赣南地区明确定位为全国稀有金属产业基地，建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稀土、钨稀有金属产业基地，积极推动优势矿产业发展。

《苏区振兴意见》同时指出，应发挥骨干企业和科研院所作用，加大技术改造和关键技术研发力度，促进稀土、钨等精深加工，发展高端稀

土、钨新材料和应用产业，加快制造业集聚，建设全国重要的新材料产业基地。将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列为国家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重点区域，加

大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中央地质勘查基金等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支持赣州建设稀土产业基地和稀土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享受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扶持政策。积极推进技术创新，提升稀土开采、冶炼和应用技术水平，提高稀土行业集中度。

按照国家稀土产业总体布局，充分考虑资源地利益，在赣州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国家稀土、钨矿产品生产计划指标向赣州倾斜。研究支持

建设南方离子型稀土与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加大国家对稀土、钨关键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支持赣州建设南方离子型稀土战略资源储备

基地，研究论证建立稀有金属期货交易中心。

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晨光稀土作为赣南地区的稀土龙头企业，利用国家战略资源的扶持政策，把握赣南地区的战略发展机遇，立足于其

主营业务的核心优势，借助本次交易通过资本市场做强做大。

（三）晨光稀土业务快速发展的背景

稀土是国民经济和现代国防不可替代的基础材料和战略性资源，在光学、航空航天、原子能工业、结构陶瓷、生物医疗、磁性材料、电学、冶

金机械、石油化工等高新技术领域广泛应用，多个大国先后建立了稀土的战略储备。

经过多年的发展，晨光稀土已成为一家专业生产各种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稀土合金及磁性材料系列产品的稀土配套产业企业，拥有集

稀土“分离、冶炼、应用、回收”为一体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产业链各环节相互联系、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作为

高新技术企业，晨光稀土一贯重视对技术研发、生产工艺的投入。经过多年积累和多次技术改造，晨光稀土在稀土氧化物分离、稀土金属冶炼

及废料回收综合利用等各环节，均具有较强的技术和工艺优势。

为进一步提升盈利水平、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晨光稀土将顺应国家稀土产业政策的方向，充分利用南北方稀土资源的供应保障优

势，不断提升氧化物分离、稀土金属冶炼、稀土金属应用、废料回收综合利用的核心环节技术和工艺水平，以稀土深加工产品为纽带，做精做强

稀土行业完整产业链，建成为国内领先、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全系列稀土产品生产商。因此，晨光稀土需要利用资本平台，抓住稀土行业发

展的有利时机，拓宽融资渠道，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快业务发展，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旨在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实现公司业务转型，充实上市公司资产规模，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保护上

市公司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拟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对银润投资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置出银润投资除海发大厦一期相关资产及负债以

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注入盈利能力强的稀土分离冶炼及综合利用类资产。本次交易完成后，银润投资将转变为一家具有较强盈利能力的稀

土金属冶炼加工业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明显提高，中小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有效保障。

三、本次交易的原则

（一）合法合规、诚实信用、协商一致原则

（二）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提升持续经营能力的原则

（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

（四）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原则

（五）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原则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包括两项交易：

（一）资产置换

本公司以拥有的除海发大厦一期相关资产及负债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与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持有的晨光稀土100%股份进行等值资产置

换，拟置出资产由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晨光稀土100%股份超出拟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

上述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条件、同时进行，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

批准，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始不生效。

截至预评估基准日，拟置出资产的预估值约为2.06亿元。拟注入资产预估值约为13.11亿元，拟置出资产预估值与拟注入资产预估值差额

为11.05亿元。本次发行价格为9.40元/股，发行股份总量约为11,755.32万股，其中向黄平发行约6,847.47万股，向红石创投发行约1,469.41万股，

向包钢稀土发行约1,087.37万股，向沃本新材发行约705.32万股，向虔盛创投发行约521.94万股，向宏腾投资发行约352.66万股，向赵平华发行

约276.25万股，向伟创富通发行约235.11万股，向黄建荣发行约152.82万股，向王为发行约106.97万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拥有晨光稀土100%股份，主营业务将由设备采购及租赁、自有房屋租赁转变为稀土氧化物分离、稀土金属（含

稀土合金）冶炼、应用以及稀土资源回收综合利用业务。

二、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中，本公司拟向晨光稀土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晨光稀土100%股份与银润投资拟置出资产价值之间的差额部分。本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股票类型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1.00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向特定对象即黄平、红石创投、包钢稀土、沃本新材、虔盛创投、宏腾投资、赵平华、伟创富通、黄建荣、王为发行A股股票。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预案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为本公司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即9.40元/股。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四）发行数量

本公司合计向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数量根据以下方式确定：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总股数=（拟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本次拟注入资产、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确定，根据拟注入资产、

拟置出资产的预估值及发行价格计算，发行股份总量约为11,755.32万股，其中向黄平发行约6,847.47万股，向红石创投发行约1,469.41万股，向

包钢稀土发行约1,087.37万股，向沃本新材发行约705.32万股，向虔盛创投发行约521.94万股，向宏腾投资发行约352.66万股，向赵平华发行约

276.25万股，向伟创富通发行约235.11万股，向黄建荣发行约152.82万股，向王为发行约106.97万股。

（五）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在深交所上市。

（六）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根据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黄平、沃本新材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晨光稀土除黄平、沃本新材以外的其余八名股东承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自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期间损益

除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拟置出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

权益变动均由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享有或承担。

除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晨光稀土在损益归属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运营所产

生的亏损由晨光稀土全体股东按其对晨光稀土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补偿。双方约定，在损益归属期间对晨光稀土不实施分红。

交易双方认可前述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及数额应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确认。

（八）拟置出资产的承接

本次交易的拟置出资产由黄平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接，第三方系指黄平控制或为承接拟置出资产而设立的公司。同时，黄平已出具承诺：

“若本人指定第三方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出资产的承接方，本人保证该第三方同意承接相关拟置出资产；若因该第三方未承接相

关拟置出资产而给银润投资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对银润投资予以赔偿。”

（九）《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条件

1、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免于

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2、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黄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沃本新材的要约收购义务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豁

免。

第五节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为上市公司除海发大厦一期相关资产及负债以外全部资产及负债。拟置出资产主要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

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本次重组未将海发大厦一期相关资产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的原因是海发大厦一期项目在建设时不符合原规划用途及土地使用用途，因

此土地使用证及房屋所有权证一直未能办理。 利安达会计师已就前述事项对上市公司2012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利安达审字 【2013】第

1075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所述，银润投资公司海发

大厦一期收取的认购款从2006年度起一直挂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今后能否转作收入存在不确定性；相关建造成本一直在在建工程中列示。本

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上述强调事项不影响本次交易的进行。

本公司正在积极办理相关权证，但办理完成时间具有不确定性，为保证本次重组的顺利推进，将海发大厦一期相关资产及负债保留在重

组后的上市公司体内。

上市公司的历史沿革、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财务指标以及业务情况详见本预案“第一节 上市公司情况介绍”相关内容。

（下转B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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